
涪陵区创建全国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区
自查自评报告

[bookmark: _GoBack]近年来，涪陵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紧扣《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创建工作的通知》（教基厅函〔2021〕43号）及《重庆市加快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1—2023年）》（渝教基发〔2021〕43号）等文件要求，聚焦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锚定全国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区创建目标，加大经费投入、深化教育改革，推动创建工作取得阶段性进展，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涪陵区概况
涪陵依山而起、因水而生，长江、乌江在此交汇，武陵山脉在此绵延，是一座山水辉映、生生不息、昂扬向上的城市，至今已有2300余年建城史，孕育了枳巴、易理、白鹤梁题刻、榨菜等本源文化，拥有白鹤梁、点易洞、816工程、武陵山大裂谷等人文和自然胜迹，是全国文明城区、国家卫生区、国家森林城市、全国旅游综合实力百强市辖区。涪陵拥有全国最大页岩气田，是国家级页岩气示范区。中国500强制造业企业、百亿级企业、全市百强制造业企业、领军和链主企业数量均居区县第一。涪陵是重庆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的辅枢纽，全市唯一的国家级粮食物流核心枢纽承载城市。
（二）义务教育事业发展概况
根据全国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区评估标准，目前全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共有100所（含1所特殊教育学校），其中小学51所、初中25所、高完中的初中部7所、九年制学校的初中部6所、十二年制学校的初中部2所。义务教育阶段现有在校学生81853人，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小学升初中比例、初中入学率、初中三年巩固率均为100%。全区义务教育阶段专任教师5998人（小学3530人、初中2468人），小学师生比1:14.3，初中师生比1:12.7。
二、指标达标情况
（一）区域内义务教育资源配置情况
[bookmark: _Hlk172793770]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国家督导评估认定工作规程〉的通知》（教督厅函〔2024〕10号，以下简称《工作规程》）的要求，资源配置的7项指标，要“校校达标”“项项达标”。目前，我区资源配置的7项指标中4项已达标、3项基本达标。
指标101：每百名学生拥有高于规定学历教师数（小学4.2人、初中5.3人）。
自查情况：全区51所小学全部达标；6所九年制学校小学部全部达标；2所十二年制学校小学部全部达标；25所初中全部达标；7所高完中的初中部全部达标、6所九年制学校的初中部全部达标、2所十二年制学校的初中部全部达标。
自查结论：达标。
指标102：每百名学生拥有县级及以上骨干教师数（小学1人、初中1人）。
自查情况：全区51所小学全部达标；6所九年制学校小学部全部达标；2所十二年制学校小学部全部达标；25所初中全部达标；7所高完中的初中部全部达标、6所九年制学校的初中部全部达标、2所十二年制学校的初中部全部达标。
自查结论：达标。
指标103：每百名学生拥有体育、艺术（美术、音乐）专任教师数（小学0.9人、初中0.9人）。
自查情况：全区51所小学全部达标；6所九年制学校小学部全部达标；2所十二年制学校小学部全部达标；25所初中全部达标；7所高完中的初中部全部达标、6所九年制学校的初中部全部达标、2所十二年制学校的初中部全部达标。
自查结论：达标。
指标104：生均教学及辅助用房面积（小学4.5平方米、初中5.8平方米）。
自查情况：全区51所小学中，有45所达标；6所九年制学校小学部中，有5所达标；2所十二年制学校小学部全部达标；25所初中有24所达标；7所高完中的初中部中，有5所达标；6所九年制学校的初中部中，有5所达标；2所十二年制学校的初中部全部达标。暂未达标学校共11所（6所小学、1所九年制学校的小学部、1所初中、2所高完中的初中部、1所九年制学校的初中部）。我区将编制城区义务教育学位增加计划、大校额学校学生分流计划，分年度滚动实施。对因部分学校超计划招生、跨区域招生导致校额超标、生均教学及辅助用房面积不达标的问题，由区教委加大对不达标学校的监管力度，严禁违规招生；对于不具备达标条件、又无改扩建空间的学校，通过关停并转等措施调整校点布局，并落实学生分流措施。通过以上措施，预计不达标学校将全部化解达标。
自查结论：基本达标。
指标105：生均体育运动场馆面积（小学7.5平方米、初中10.2平方米）。
自查情况：全区51所小学中，有39所达标；6所九年制学校小学部中，有5所达标；2所十二年制学校小学部全部达标；25所初中有18所达标；7所高完中的初中部中，有6所达标；6所九年制学校的初中部中，有5所达标；2所十二年制学校的初中部全部达标。不达标学校共22所（12所小学、1所九年制学校的小学部、7所初中、1所高完中的初中部、1所九年制学校的初中部）。我区采取由区教委会同相关部门，综合考虑学龄人口、在校学生、现有场馆、可利用空间等因素，制定义务教育学校体育运动场馆面积专项提升方案，建立运动场馆建设项目库，纳入年度政府投资计划滚动实施。对于因校额过大导致生均体育场馆不足的问题，采取新增城区义务教育学位、严控起始年级招生等方式予以化解；对于本身运动场馆不足的学校，采取“上天入地”“推墙合室”“左右求源”等方式内部挖潜，通过改扩建校内运动场馆、租赁校外周边体育场馆等方式，因地制宜增加运动场地。通过以上措施，预计不达标学校将全部化解达标。
自查结论：基本达标。
指标106：生均教学仪器设备值（小学2000元、初中2500元）。
自查情况：全区51所小学中，有50所达标；6所九年制学校小学部中，有5所达标；2所十二年制学校小学部全部达标；25所初中有23所达标；7所高完中的初中部中，有6所达标；6所九年制学校的初中部中，有5所达标；2所十二年制学校的初中部全部达标。不达标学校共6所（1所小学、1所九年制学校的小学部、2所初中、1所高完中的初中部、1所九年制学校的初中部）。我区将制定并执行严格的招生计划、合理分流学生，缩减大校额学校学生人数。同时加大投入，为学校配齐配足教学设施设备，加强教学仪器设备使用管理，不达标学校将于2026年全部化解达标。
自查结论：基本达标。
指标107：每百名学生拥有网络多媒体教室数（小学2.3间、初中2.4间）。
自查情况：全区51所小学全部达标；6所九年制学校小学部全部达标；2所十二年制学校小学部全部达标；25所初中全部达标；7所高完中的初中部全部达标、6所九年制学校的初中部全部达标、2所十二年制学校的初中部全部达标。
自查结论：达标。
上述7项指标，我区小学校际差异系数为0.451，初中校际差异系数为0.402。符合“小学校际差异系数小于等于0.50，初中校际差异系数小于等于0.45”的要求。
差异系数自评结论：达标。
（二）区政府保障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情况
《评估办法》要求，对政府保障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程度主要通过政府依法履职，落实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政策要求，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工作成效等15项指标进行评价。目前，我区自评12项已达标、3项基本达标。
指标201：学校规划布局（布局合理，符合国家规定要求）
自评情况：编制和实施了《重庆市涪陵区城区中小学校点布点规划》，保证了县域义务教育学校符合国家规定要求，分布合理、均匀，服务半径符合《中小学校设计规范》（GB50099-2011）的规定，能满足县域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的需要。
自评结论：达标。
指标202：四统一（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学校建设标准统一、教师编制标准统一、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统一、基本装备配置标准统一）。
自评情况：严格执行城乡义务教育学校建设标准、教师编制标准、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基本装备配置标准“四个统一”。严格落实渝教基〔2011〕69号文件要求，按标准建设新学校、改扩建旧学校。严格按照区委编办核定的编制核算学校教职工编制数（2025年，全区义务教育学校教职工编制核定数为6886名）。严格按照上级规定的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标准核拨学校公用经费（全区小学生均公用经费720元/生/年，初中教育公办940元/生/年，特殊教育学校和其他残疾随班就读学生7000元/生/年）。严格执行基本装备配置标准，统一配置教学仪器设备。
自评结论：达标。
指标203：音美专用教室（所有小学、初中每12个班级配备音乐、美术专用教室1间以上。每间音乐专用教室面积不小于96平方米，每间美术专用教室面积不小于90平方米；其中：2016年及之前规划并建成的学校，音乐、美术专用教室单间面积不低于普通教室的单间面积）。
自评情况：全区51所小学中，有41所达标；6所九年制学校小学部全部达标；2所十二年制学校小学部全部达标；25所初中，有18所达标；7所高完中的初中部全部达标；6所九年制学校的初中部全部达标；2所十二年制学校的初中部全部达标。不达标学校共17所（10所小学、7所初中）。我区将进一步加大投入，按标准建好所有学校音乐美术专用教室，加强专用教室的使用管理，不达标学校将于2026年全部化解达标。
自评结论：基本达标。
指标204：办学规模（所有小学、初中规模不超过2000人；2010年及之前规划并建成的学校，以及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占比超过50%的学校，其学校规模按小学、初中均不超过2400人）。
自评情况：全区51所小学中，有42所达标；6所九年制学校小学部全部达标；2所十二年制学校小学部全部达标；25所初中，有20所达标；7所高完中的初中部中，有6所达标；6所九年制学校的初中部全部达标；2所十二年制学校的初中部全部达标。不达标学校共15所（9所小学、5所初中、1所高完中的初中部）。我区正实施《涪陵区消除义务教育大校额、大班额三年行动方案》，严格执行义务教育入学政策，合理规划招生服务范围和在校生规模，加快学校改扩建工程建设，充分发挥教育集团的优质资源辐射延伸功能，从源头上避免新的大校额的产生。通过改造闲置学校、调整新生年级招生数等措施，不达标学校将全部化解达标。
自评结论：基本达标。
指标205：班额（小学、初中所有班级学生数分别不超过45人、50人）。
自评情况：全区51所小学中，有35所达标；6所九年制学校小学部中，有5所达标；2所十二年制学校小学部全部达标；25所初中，有17所达标；7所高完中的初中部中，有2所达标；6所九年制学校的初中部中，有5所达标；2所十二年制学校的初中部全部达标。不达标学校共31所（16所小学、8所初中、5所高完中的初中部、2所九年制学校的初中部）。我区正实施《涪陵区消除义务教育大校额、大班额三年行动方案》，严格落实市教委“三对口”政策，按计划招生，均衡编班，确保2026年秋期起做到起始年级不出现新的非标准班额。
自评结论：基本达标。
指标206：小规模学校公用经费（不足100名学生村小学和教学点按100名学生核定公用经费）。
自评情况：全区共有24所不足100名学生的学校，包含13所小学、3所九年制学校的小学部、5所初中、3所九年制学校的初中部，区教委均按照150人的标准核定公用经费。
自评结论：达标。
[bookmark: _Hlk171948906]指标207：特殊教育公用经费（每生每年不低于6000元）。
自评情况：我区对在特殊教育学校就读的学生和在其他学校随班就读的残疾儿童，均按每生每年7000元核定的公用经费。
自评结论：达标。
指标208：教师工资待遇（全区义务教育学校教师年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且按规定足额核定教师绩效工资总量）。
自评情况：我区建立了保障教师工资收入增长的动态调整机制，教师工资绩效100%纳入区级财政预算。全年义务教育学校教师年平均工资收入为15.8994万元，较公务员年平均工资收入15.1735万元超出0.7259万元。
自评结论：达标。
指标209：教师培训率（5年360学时培训完成率达到100%）。
自评情况：我区以“全员覆盖、精准施训、提质增效”为目标，构建了“国培引领、市培示范、区培主体、校培奠基”的四级教师培训体系。每年常态化开展新教师入职培训、骨干教师能力提升、名师工作室引领、名校长工作室领航等特色品牌项目。严格对标国家及市级培训学时要求，强化过程管理与学分银行登记。全区义务教育学校教师5年360学时培训完成率持续保持100%，有力保障了区域师资水平的整体提升。
自评结论：达标。
指标210：教职工编制（区级教育行政部门在核定的教职工编制总额和岗位总量内，统筹分配各校教职工编制和岗位数量）。
自评情况：全区小学、初中现有教职工6165人。我区坚持以科学配置盘活存量，以动态调整服务发展，不断健全教职工编制与岗位管理长效机制。依据校点布局调整和办学规模变化，在编制部门核定的教职工编制总额内，每年进行一次系统性统筹测算，统筹调整各校编制配备，并严格履行报批程序，确保编制资源向缺编学校和薄弱学校倾斜。严格依据编制部门核定的编制情况及人社部门核准的岗位结构比例，对学校岗位设置方案实施常态化动态调整，及时报区人力社保局审批，实现“岗变薪变、动态管理”，有效激发队伍活力。
自评结论：达标。
指标211：教师交流轮岗率（全区每年交流轮岗教师的比例不低于符合交流条件教师总数的10%；其中，骨干教师不低于交流轮岗教师总数的20%）。
自评情况：我区坚持城乡教育优质均衡导向，继续实施城乡教师双向交流轮岗，2025年教师交流轮岗人数达855名，占符合交流条件教师总数的30.5%，交流教师中骨干教师有261名，占交流教师总数的33.7%。
自评结论：达标。
指标212：专任教师持证率（专任教师持有教师资格证上岗率100%）。
自评情况：我区严格按照国家及市级相关政策文件精神，将师德师风与专业资质作为教师队伍建设的首要标准。严把新教师招聘入口关，从源头上确保新进人员的政治素质、业务能力和任教资格符合新时代教师要求。定期组织开展中小学教师资格注册工作，对全区在岗专任教师资质进行动态核查与确认。目前，全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小学、初中）共有在岗专任教师5998人，持有相应教师资格证人员5998人，持证上岗率持续保持100%，切实保障了教育教学工作的专业性与合规性。
自评结论：达标。
指标213：就近入学率（城区和镇区公办小学、初中就近划片入学比例分别达到100%、95%以上）。
自评情况：近年来，区教委严格落实义务教育就近免试入学政策，结合人口变化趋势、学位容量等信息对城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片区进行优化，从2024年起全面启用“教育入学一件事”平台开展新生入学工作，切实保障适龄儿童少年入学权益。目前全区公办中小学入学率和就近划片入学比例均达100%。
自评结论：达标。
指标214：优质高中招生名额分配（全县优质高中招生名额分配比例不低于50%，并向农村初中倾斜）。
自评情况：我区严格执行市教委关于普通高中招生工作的要求，持续做好市级重点高中招生计划70%指标到校工作，2025年将其中30%计划按照辖区内初三年级符合条件学生人数平均分配到初中学校，并向农村学校适当倾斜。2025年，全区优质高中招生名额总数为4568人，指标到校招生计划为3198人，结合学生志愿，实际录取1308人，完成率为40.9%。
自评结论：达标。
指标215：留守儿童和随迁子女（留守儿童关爱体系健全，全县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在公办学校和政府购买服务的民办学校就读的比例不低于85%）。
自评情况：全区现有小学、初中学生中，有留守儿童11124人、随迁子女6871人（11124人全部在公办学校就读，就读比例为100%）。我区积极贯彻国家、市级相关文件精神，建立健全了留守儿童关爱体系，全面落实监护有人、学业有教、亲情有护、安全有保、心理有导、活动有效“六有”关爱措施。
自评结论：达标。
（三）县域内义务教育质量情况
《评估办法》要求，对义务教育质量情况主要通过义务教育普及程度、学校管理水平、学生学业质量、综合素质发展水平等9项指标进行评价。对照评估办法，我区9项指标均达到评估标准。
指标301：初中三年巩固率（全区初中三年巩固率达到95%以上）。
自评情况：2025年，我区初中毕业生数为11502人，三年前初中在校生数为11571人。三年中，转入学生331人、复学47人、转出410人、死亡2人、休学35人，全区初中三年巩固率100%。
自评结论：达标。
指标302：残疾少儿入学率（全区残疾儿童少年入学率达到95%以上）。
自评情况：我区建立健全了特殊教育学校就读、随班就读和送教上门等残疾儿童义务教育体系。2025年秋季，全区义务教育学校招生范围内的适龄残疾少儿1025人，其中特教学校就读202人、随班就读648人、送教上门128人，全区残疾儿童少年入学率达到95.41%。
自评结论：达标。
指标303：学校治理（所有学校制定章程，实现学校管理与教学信息化）。
自评情况：我区严格按照重庆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做好新一轮学校章程修订工作进一步加强学校章程建设和管理的通知》（渝教策发〔2021〕6号）要求，所有独立法人学校均制定或修订了章程，并在区教委备案，章程建设覆盖率100%。所有学校均实现了教育教学管理信息化，办公信息化程度较高、教育教学网络化程度较高。
自评结论：达标。
[bookmark: _Hlk171768710]指标304：教师培训经费（全区所有学校按照不低于学校年度公用经费预算总额的5%安排教师培训经费）。
自评情况：我区认真贯彻《教育部关于大力加强中小学教师培训工作意见》（教师〔2011〕1号）精神，全区2024年预算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公用经费总额6891.53万元，安排教师培训费346.29万元，教师培训费安排数占公用经费预算数的5.02%；2025年预算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公用经费总额6602.34万元，预算教师培训费347.76万元，教师培训预算数占公用经费预算数的5.27%。
自评结论：达标。
指标305：设备设施利用率（教师能熟练运用信息化手段组织教学，设施设备利用率达到较高水平）。
自评情况：我区高度重视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坚持以教育信息化驱动教育现代化。扎实推进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2.0培训，全区所有中小学教师已全员完成培训任务。广大教师已具备熟练运用信息化手段组织教学的能力，能够根据教学实际需求合理选用技术工具，实现信息技术在课堂教学中的常态化、适切化应用。学校信息化设施设备保持较高利用率，信息技术正从“辅助教学”向“融合创新”深度转变，切实服务于课堂教学提质增效。
自评结论：达标。
指标306：五育并举（五育并举、五育融合；所有学校德育工作、校园文化建设水平达到良好以上）。
自评情况：我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始终坚持“五育并举”，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所有学校德育工作体系健全、特色鲜明，校园文化建设水平均达到良好以上，形成了“一校一品”的德育工作格局。持续强化校园安全管理与意识形态教育，近3年内全区无校园欺凌、意识形态安全等重大恶性事件发生，营造了安全稳定、健康向上的育人环境。
自评结论：达标。
指标307：课程开设（课程开齐开足，教学秩序规范，综合实践活动有效开展；配齐专兼职劳动教育教师；校校有劳动教育基地或场所；劳动实践不少于综合实践活动课时的50%）。
自评情况：我区严格落实国家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全区所有中小学切实做到“开齐课程、开足课时”，坚决杜绝随意增减课时、挤占挪用课程等现象。全面开设劳动教育必修课程，配齐配足专兼职劳动教育教师，将劳动教育、综合实践活动等课程列入学校课表，严格保证学生劳动实践时间不低于综合实践活动课时的50%。在落实国家课程的基础上，鼓励学校结合区域资源和办学实际，开发富有特色的校本劳动课程，初步形成了“一校一品”或“一校多品”的劳动教育特色发展格局。
自评结论：达标。
指标308：课业负担（学生无过重课业负担）。
自评情况：我区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双减”工作的决策部署，持续强化校外培训机构治理，严把校外培训管理关，规范培训行为。严格执行书面作业总量控制要求，小学一、二年级不布置书面家庭作业，其他年级作业时长严格控制在规定范围内。广泛开展课后延时服务，实现义务教育学校全覆盖、有需求学生全覆盖。严格落实每天校内体育锻炼时间要求，通过体育课、大课间、课后服务等途径，确保学生每天锻炼时间2小时以上。全面实施考试成绩等级评定制度，不以任何形式、任何方式公布学生考试成绩及排名，引导教师、家长和社会树立科学的教育质量观。
自评结论：达标。
指标309：学业水平（在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中，相关科目学生学业水平达到Ⅲ级以上，且校际差异率低于0.15）。
自评情况：待接受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
自评结论：达标。
（四）社会认可度调查情况
我区于2025年12月面向全区中小学幼儿园家长开展了教育满意度调查，共收到有效问卷90058份，全区教育综合满意度达92.48%。
自评结论：达标。
（五）“一票否决”指标情况
我区不存在以考试方式招生，不存在违规择校行为，不存在重点学校或重点班，不存在“有编不补”或长期聘用编外教师的情况，不存在教育系统重大安全责任事故和严重违纪违规事件，没有弄虚作假行为。
三、存在问题
对照教育部《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评估办法》32项指标体系，我区义务教育仍有一些差距：一是部分学校生均教辅用房面积未达标；二是部分学校生均体育场馆面积未达标；三是部分学校生均教学仪器设备值未达标；四是部分学校音美专用教室配备未达标；五是部分学校班额、校额未达标。
四、改进措施
针对我区义务教育存在的教辅用房、体育场馆、教学仪器、音美专用教室、班额校额五项不达标问题，坚持问题导向、精准施策、逐项攻坚，全力补齐短板弱项，确保各项指标达标落地，具体工作打算如下：
（一）聚焦空间扩容，补齐教辅用房与体育场馆短板。一是精准摸排测算。全面核查各学校生均教辅用房、体育场馆面积缺口，建立 “一校一档” 台账，明确达标所需面积、资金、用地需求。二是统筹资源建设。优先通过新建改扩建校舍、盘活闲置校舍、优化功能用房布局等方式，优先保障教辅用房供给；科学规划体育场馆建设，利用校园空地、边角地新建运动场地，或整合周边公共体育资源，确保生均面积达标。三是加快项目推进。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将校舍场馆建设纳入重点民生项目，争取资金支持，加快施工进度，确保按期投用。
（二）强化装备配置，提升教学仪器与音美教室标准。一是配齐配强教学仪器。对照优质均衡标准，精准核算各学校教学仪器缺口，统一招标采购、按需配发，确保生均教学仪器设备值全面达标，同时建立仪器设备管护、使用制度，提高利用率。二是规范专用教室建设。逐校排查音美专用教室配备情况，按照标准新建、改建专用教室，配齐教学器材、装修设施，做到专用教室数量足够、功能齐全、达标规范，满足艺术教学需求。三是建立动态更新机制。定期核查教学装备配备情况，及时更新破损、老旧设备，保障教学硬件持续符合优质均衡要求。
（三）严控规模标准，落实班额校额达标要求。一是科学规划办学规模。结合区域生源分布、城镇化发展趋势，合理调整学校布局，通过新建学校、扩增学位、优化学区划分等方式，从源头化解大班额、大校额问题。二是严格招生管理。坚持免试就近入学，严控起始年级班额、校额，严禁超规模招生，建立招生预警机制，对超标班级及时分流、动态调控。三是强化督导问责。将班额、校额达标情况纳入学校考核，定期督查通报，确保小学、初中班额全面符合国家标准，校额控制在合理范围。
（四）健全保障机制，确保整改工作落地见效。一是压实工作责任。成立专项整改工作小组，明确教育、财政、住建等部门职责，实行 “一把手”负责制，逐项分解任务、限期整改。二是强化资金保障。积极争取上级专项资金，加大区级财政投入，优先保障校舍建设、设备采购、学位扩增等短板项目资金需求。三是常态化督导评估。对照 32 项指标体系，开展月度自查、季度督查、年度评估，对整改不力、进度滞后的学校约谈问责，确保所有问题清零见底、长效巩固，全面达到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标准。
1

